附件2：
《泰州市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实施方案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一、制定背景

为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，推动全国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，根据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苏建城管〔2025〕12号）的要求，按照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泰州市市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泰政办发〔2025〕5号）总体部署，市城管局牵头制定了《泰州市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实施方案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旨在通过该方案，逐步构建建筑垃圾“一件事”全链条治理体系，完善联防联治、统筹共享的治理机制，实现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，从而全面提升建筑垃圾规范化、资源化、智能化治理水平。 

二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方案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明确任务目标，2025年初步建立城市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，推进“三库一平台”建设。2027年，建筑垃圾源头产生排放、中间收运贮存、末端利用处置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有效建立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产业规模、质量水平显著提高，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90%以上。
（二）实施时间及范围。明确全链条治理的实施时间为三年，从2025年开始至2027年结束，并对《实施方案》的适用范围作了说明。
（三）主要任务。从推进“三库一平台”建设、规范建筑垃圾分类管理、加强建筑垃圾运输监管、常态化开展污染环境问题排查整改、强化建筑垃圾处置利用五个方面，明确十五项具体任务，提出相应的工作措施。
（四）实施步骤。将三年行动分解成初步建成、全面提升、常态长效三个阶段组织开展，明确各阶段时间节点和任务安排。 
（五）工作要求。基于“分级负责、逐级推动、部门联动”的工作原则，从压实属地责任、成立工作专班、建立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要求，保障《实施方案》实施。
三、制定意义
《实施方案》的制定出台，能够切实巩固建筑垃圾专项整治成果，加速推进建筑垃圾“三库一平台”建设，有效遏制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行为的发生，促进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的闭环，推动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市场良性发展，为建设美丽泰州提供有力支撑。


